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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

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

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

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

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
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

“走廊”或通道 （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ＨＲＤａｖｉｅｓ就写过一本非
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 “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

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

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

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
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

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

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 “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光、田汝康等为

代表的 “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

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 “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

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

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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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

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

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 “左”的思潮影响以及 “大跃进”

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

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

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

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１９７９
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 《民族调查研究》 《民族学报》以及 《民族研究译

丛》等刊物，推出了 “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

书”以及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１９８４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
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

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

士点，于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
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

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
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

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

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

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

理。尤其是２００６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
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

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

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

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

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

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

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

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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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１９７９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
生，１９８６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１９８７
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

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２００１年，我校的民族学被
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

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

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

“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

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

学科建设；２００６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 “十一五”重点学科；２００８年被列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

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

然：出版学术著作５０多部，发表论文３００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３６项；获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４０项，省部级课题５０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２３００多万元；
主办或承办了 “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
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

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 （ＦＫＬｅｈｍａｎ）教授，美国
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 （ＫＰＫａｕｐ）教授，英国伦敦大
学罗兰 （ＭＲｏｗｌａｎｄｓ）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
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

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于２０１３年７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
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

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

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

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

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

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

族学家参加了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 “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

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

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

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

然协会 “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 “中外民族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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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

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

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

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２００１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
完成了 “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

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期
间编写的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

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
克木人、俐

!

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人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

最终研究成果 《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９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
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

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

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

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

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

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

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

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 “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

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 “风光不再”以及被 “边缘化”的趋势。

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

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

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

族学的 “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

民族学的 “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

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

领衔申报了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民族文化专业能

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１２００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
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与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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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

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 “大民族学”建设，不断

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
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

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

８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
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

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

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 “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

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文化传

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 “云南民族文化

丛书”，分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

“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

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

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

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

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

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

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

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

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

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

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

壮、佤等１１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５·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

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
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

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

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

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

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

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

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

化传承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

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

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

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

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

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

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

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２０１３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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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言：云南边境民族民间信仰概说

云南４０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穿过的边境县主要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
富宁、麻栗坡、马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金平、绿春；普洱市的江

城、澜沧、孟连、西孟；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景洪、勐海；临沧市的沧

源、耿马、镇康；保山市的龙陵、腾冲；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瑞丽、

陇川、盈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福贡、贡山等２０多个县。这２０多个市
县的境内，生活着苗、瑶、傣、哈尼、彝、壮、汉、佤、布朗、拉祜、景颇、仫

佬等族群，以及芒人、克木人。

彩云之南的边陲之地，生态环境的立体性与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使得这里的信

仰习俗也呈现出五彩斑斓的丰富样貌。这些或世居，或迁徙而来的边民群体，各

有其信仰体系，特别是各族群的民间信仰，杂而多端，渗透到边民日常生活的各

个层面，构成他们生活中 “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千姿百态的边民民间信仰服

务于不同的意义域，因此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这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

方式的民间信仰，不同程度地与族群历史、族群文化、发展中面临的社会问题、

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等多重视域相关联。所以，其丰富多彩的形态背后是复杂的

文化生态。

走进边民的信仰世界，在其光怪陆离的表象下，仍然有其深层的信仰逻辑存

在。这种信仰逻辑不同于中原地域，不同于汉人社区，所以，在承认并尊重这种

文明差异的前提下，王铭铭提出了文化上的 “三圈说”，即以汉人城乡地带为

主，被认为是 “文明化”的 “核心圈”；像云南、贵州、四川、甘青地区的混杂

区域，在文化上常常被认为是 “半生半熟”的 “中间圈”；“外圈”则是文化上

的 “圈外”①。

一、云南边境地区民间信仰的特点

总体说来，边境地区民间信仰文化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王铭铭：《三圈说———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社会科学》，载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



（１）神灵结构的多样性
由于每个族群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进程、生产方式以及宇宙观有

所不同，加上其民间信仰的成熟程度也存在差异，使得其信仰特征的最直观表现

就是神灵结构的多样性。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戴维 （Ｄａｖｉｄ，ＪｏｒｄａｎＫ．）和武雅士 （Ｗｏｌｆ，ＡｒｔｈｕｒＰ．）
总结出来的中国民间信仰 “神、鬼、祖先三极互动的民间信仰模式”，认为在中

国民众的信仰中，有 “神”“鬼”“祖先”三种类型的超自然存在，“祖先”是

自家死后的先人，“鬼”是别家死去的人，“神”是死后有益于他人的人。所以，

“祖先、鬼、神的信仰模式”来源于现实生活秩序，分别是族人、外人和官员的

象征。对于这一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中国民间信仰模式，仍然有学者

指出其无法涵盖诸如北方 “仙家”和南方 “五通神”等信仰内容。① 即便如此，

“祖先、鬼、神”的神灵结构依然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系统。在云南边民的信仰世

界中，有些族群对于神、鬼和祖先的区别较为清晰，三者的特点和功能也比较明

确，如勐腊傣族的原始宗教中，一般情况下，神是庇佑人的，打猎时要择吉日祭

山神；种庄稼要祭天神和水神；还有供在寨边林中，以某棵大树为标志，每到春

耕和秋收前夕，由寨主主祭一天的寨神 “丢拉曼”；范围再大一点的，每个勐都

有一个甚至几个勐神 “丢拉勐”。这些 “神”基本上是 “公共”的，而傣族祭祀

的家族神、家神和神柱则是 “自家”的。无论是 “神”还是 “祖先”，其性质都

是 “善”的，而 “鬼”一般被赋予了对人有攻击性、是 “有害的”，并具备

“恶”的品性。在云南解放前，傣族的农民若遇病痛，都要找 “波摩”占卜问卦

或求巫婆 “咪的萊”查明原因，乞求神灵，驱妖送鬼，招魂除病。对于不能解

释的 “中瘴”疾病则认为是 “琵琶鬼”缠身。② 这种神灵结构比较符合武雅士的

解读：“神是官员；鬼是土匪和乞丐；祖先是父母、祖父母”③，也就是说，这些

信仰世界里的神灵都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模仿，这种神鬼世界的清晰结构是世俗

社会中各种 “关系”的映射。

武雅士的中国民间信仰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族群，比如，信仰体系中充斥

着大量的 “鬼”而没有 “神”的景颇族。在民间传说中，一种说法是汉族、傣

族、德昂族、景颇族原本都是一家人，后来在分家的时候，大哥汉族分的是金

银、二哥傣族分的是坝子田地，三哥德昂族 （崩龙族）分的是山坡地，四弟景

颇族只分到牛皮，而牛皮里的鬼是最多的。而另一个版本是，在很早以前，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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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傣族、景颇族原是一家人，后来三弟兄分家，先分钱，后分鬼，分钱时景颇

族背竹篮去装，钱在回来的路上漏光了，分鬼时改用布袋去装，鬼一个也没有漏

掉，从此景颇族钱少但 “鬼”多。民间传说作为一种口述历史，当然不是对这

一信仰现象的学理论证，而是老百姓的一种解释。在这两则传说中，景颇族与其

他兄弟民族相比，似乎处于弱势，结果便是 “鬼多”。这是在族群交流中，有了

文化比较之后，用 “他者眼光”来审视的景颇族信仰特征。景颇族信的鬼，种

类多达１３０多种，大体分 “天鬼” “地鬼”和 “家鬼”三大类。在天上的鬼中，

以 “太阳鬼”为最大，在地上的鬼中，以 “地鬼”为最大，在家鬼中，以 “木

代鬼”最大。在对鬼的供奉上，有着严格的区分。“木代鬼”是天鬼之一，权力

最大，只有山官才能供奉，百姓是不能供奉的。①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 “鬼”中，

有些功能在本质上与 “神”“祖先”相类似，有些也需要驱赶和防范，只是其中

的善恶之性并不清晰，似乎其对人是善是恶，取决于对其祭祀的好坏。

（２）神鬼种类的多样性
云南边境上，很多族群的信仰对象都是一个很庞大的神鬼系统，其中涉及较

为原始的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各种天神、鬼怪等。如绿春的哈尼族，认为 “世

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或几个完全超脱于人力意志以外的神灵，小到一块石头、一

丛竹子，大到一座山，一条江河，饲养的家畜家禽，野生的各类动植物，在冥冥

中都无不处于一种超自然的 ‘咪松’和 ‘约拉’（魂灵）主宰下，认为这些众多

的神灵都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并有善恶之分，强弱之别，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是无法见到它们的，只有神弱体虚，遭罪得福之时，才能意外见到它们，人

们的一切祸福荣辱无不在它们的掌握之中，故人们必须言慈行善，用各种牲畜祭

祀它们，不然人们的灵魂就会被其摄去，就会罹灾遭难，甚至死亡。这些众多的

神灵中，以 ‘奥玛’（管天之神，又称 ‘摸咪’）和 ‘咪玛’ （掌地之神灵）为

尊，以各代祖宗神灵为亲，村寨有村寨的保护神———昂玛。除此之外，一个地方

（或几个村子），一个村寨，甚至一户人家都有一些各自不同的崇拜对象，这些

对象可能是一座山，一股泉水，甚至一块石头或一棵树，对这些各种各样的神

灵，除周期性祭祀外，如有灾异变故还要特别加以祭祀”②。

再如澜沧的拉祜族，普遍信仰万物有灵，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寨有寨

神，家有家神，狩猎有猎神，任何自然现象都有神。但最大的神是 “厄莎”，厄

莎是万物的缔造者，主宰万物，执掌着人们的凶吉祸福。同时，还供奉路神、山

神、树神、雷神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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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民间信仰与制度性宗教信仰并存
无论是神灵系统的规范性、教义教规的完善程度还是在神职人员的专业化等

层面，民间信仰都无法比拟制度性宗教信仰。然而，文化从来不是这样简单。当

一个族群代代相沿成习的传统文化，在与另一种他者文化相碰撞的时候，其结果

会因诸多复杂的因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格局。特别是信仰，当一个族群面对这种

碰撞时，是坚守自己文化的古老神癨，还是在佛祖、基督这些他者文化神灵中寻

求庇佑，决定其选择的动机或许早已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畴，而更多地与当时的

历史背景、族群命运、社会情境、军事战争等一系列因素相关联。

所以，在云南的边境地区，就出现了在一个族群中，制度性宗教信仰与民间

信仰并存，甚至同一族群中不同成员选择不同信仰的现象。如云南傣族的信仰形

态普遍表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和民间信仰共存。据 《勐腊县志》记载： “傣历

９３１年 （１５６９年），第十三代召片领诏在景洪建成第一座佛寺，并下令各勐土
司建寺。佛教开始渗透到生产、生活、政治、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成为全民性

的宗教信仰。”① 尽管如此，在一个典型的傣族村寨，佛寺与傣族民间信仰中的

寨心、寨神是同时存在，各司其职，不能互相取代。然而，同为西双版纳州的勐

海县，有两个分别叫曼峦回和曼赛回的村子，与其周围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

族村寨一样，住傣楼、说傣语、穿傣族服装。但是，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信

仰，他们头戴白帽，裹着头巾，是伊斯兰教的信徒。

再如耿马地区的佤族中，四排山乡的翁弄、芒翁、芒弄、勐省、耿宣镇的弄

坝、允棒，贺派乡的崩弄、水平和勐撒镇、勐永镇、勐简乡、福荣乡的佤族村寨

均建有佛寺，过沙堆节、开门节、关门节，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四排山乡的老

寨、东坡，芒洪乡的东老寨、芒棒寨等仍信仰原始宗教。②

同属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的老达保和新达保两个拉祜族寨子，

一个信仰基督教，一个仍然信仰 “厄莎”和 “山神”，而信仰上的不同，并未影

响两个寨子互相通婚。

可见，云南边境地区的民间信仰系统，总体说来，既有自身神系的多样性，

又与制度性宗教信仰紧密纠缠，形成了多样性的信仰格局。这些在异文化的 “他

者眼光”中难以理解的信仰习俗，在这些文化持有者的生活世界里，却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

二、云南边境地区民间信仰的功能

文化人类学者对宗教信仰的研究几乎贯穿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史，

·４· 精神世界里的欢愉———云南边境民族的民间信仰

①
②
云南省勐腊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勐腊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９６页。
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９７页。



仅就宗教功能来看，大致是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探讨的。对于文化功能的研

究，功能学派最具有代表性，功能主义对于宗教信仰的研究避免探讨宗教的起源

问题，而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了宗教信仰的功能上。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宗教信仰

的功能在于满足人类的心理需求，而拉德克里夫·布朗通过对图腾的研究，肯定

了宗教信仰中仪式的价值，认为仪式的作用在于传递社会精神，整合社会成员。

宗教仪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为了维系群体感情，是社会团结的黏合剂。

对于云南边境地区的民间信仰来说，其信仰的功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认同功能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各自的归属集团，小到家庭，大到族群、国家，都需要

有集体的认同。尽管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这些是 “想象的共同

体”，但这种共同体的凝聚仍然需要有一些象征、仪式或标志来将其坐实。人类

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 “血缘”，身体里流淌着相同祖先的血液是将人类关系拉近

的最有效的凭证。如麻栗坡的仫佬族以前在灶房里放一块木板或临时在堂屋正中

壁上贴几张民间用于祭祀的纸钱，表示祖先神位，现已在堂屋中安设神龛供奉祖

先。在厨房后面封墙边用树木搭一间小屋做神房，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杀一头猪敬

献。敬献完毕，猪肉只许家族人吃，外族人或已出嫁的姑娘不得参与共食。① 这

种族内人的认同意识在这种家族祭祖的习俗和仪式中一遍又一遍地得到强化。

从地域来看，居住在同一个村寨中的人，因为需要共同抵御外敌、在婚丧嫁

娶的人生仪礼上需要互相帮忙，以及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所以，其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就显得很重要。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很多村寨

都有以村寨为单位的祭祀活动。如金平的瑶族在正月第一个属虎日 （有的在三月

初三），举行全寨祭龙、祭谷魂和谷子娘娘等神灵，仪式多在 “寨老”家举行。

祭时杀猪供奉，妇女不得参加，继后举行 “扫寨”仪式，师公带数名已度戒的

男子和一名小孩参加。小孩端一碗饭撒在村寨路边，众人持刀游行以示驱鬼。②

一些在边境地区生活的族群，拥有自己的始祖传说和历史记忆，他们的始祖

神也就成为崇拜信仰的对象，而在祭祀始祖神的过程，也就是强化族群认同的

过程。

关于族群的界定， “文化说”曾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前的西方学术界，
以及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族群理论界占主导地位，也深深影响了我国的民族理论。

“文化说”最为强调一个族群的共同文化，而一个族群的共同文化是在相对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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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社会经济生活中，对生存环境和社会需求所做的漫长历史适应

后，逐渐形成的。所以，“文化说”把族群当成一种社会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

于是，族群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文化差别，族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是由文化差

异造成的。直到弗雷德里克·巴斯 （ＦｒｅｄｒｉｋＢａｔｈ）的 《族群与边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出版，才较为彻底地批判了 “文化说”，巴斯改变了人们

对族群概念的认识，认为族群并不是一个文化特质的清单，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

交往互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或组织。这样一来，“族群的意义不是关于社会生活

或人类个性的某种基本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物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是社会
构拟于某一人群的边界制度。族群是一个共同体，内部成员坚信他们共享历史、

文化或族源，而这种共享的载体并非历史本身，则是他们拥有共同的记忆

（ｓｈａｒｅｄｍｅｍｏｒｉｅｓ）”①。如红河州绿春县的瑶族，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始祖 “盘王”

的传说，而且也通过文字记载下来，其经书 《月午鬼脚科》记载：“盘王是五彩

云组成人身降于人间，玉皇大帝命名为盘特护，后来，盘王当了神农 （男）与

伏羲 （女）的媒正，婚后五年生下一个肉团，盘王当即下令将肉团砍碎撒在地，

就变成了人；伏羲向上撒，变成了瑶族，居住在高山，因女性力不足，所以瑶族

不多；神农向下撒，变成了其他民族，居住在半山，河坝，男性力大，撒得地广

人众多。盘王交给瑶族各种子种，教会栽种方法。”又据 《过山榜》记载：“盘

王赋予瑶族以特权：种粮不纳税，有丁不服役，迁徙自由，乘船渡江不付酬，关

卡不受检。”故此，瑶族称盘王是瑶族的始祖。盘王于龙年十月病故， “三清”

“三元”师傅们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超度哀悼。从此，每年农历十月或十一月，

凡住有七户以上的村寨都要杀猪、鸡，并用竹编成三角形彩纸剪贴花、鸟、鱼，

由寨老主持祭献，烧给盘王寄托哀思。②

（２）划分通婚圈
信仰的功能还有划分通婚圈，如镇康的苗族信奉众多神灵，他们崇敬山神、

猎神、土地神、灶神等，部分地区受其他民族习染信穑神。氏族是否同宗，以所

献之神和祭祀时间是否相同来区分，如同奉一神而献供日期不同，则非同一祖

宗，可互相通婚。③

更为典型的是克木人的图腾崇拜，经高立士在勐腊、景洪的调查，当时克木

人还有１８个氏族，各氏族都以动物或植物命名，在这１８个氏族中，以动物命名
的有１６个，以植物命名的有两个。在动物中，有飞禽、走兽、爬行三类；飞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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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有森林鸟、水中鸟两种。① 可见，这１８种动植物就是１８个克木人氏族的
图腾。

克木人语言管姓氏叫 “达”，即祖先。克木人的图腾姓氏是按性别来继承

的，也就是说，女儿随母亲，儿子随父亲。克木人的联姻与图腾有很大的联系，

在同一氏族内，只要图腾相同，无论远近都视为一家，不许通婚。哥与弟、姐与

妹的子女不能通婚，哥弟的儿子与姐妹的女儿虽属不同的图腾，但也不能通婚。

可是，哥弟的女儿与姐妹的儿子则视为远亲，可以通婚。克木人把违反了这些规

矩的人视为猪狗，认为他们会遭雷打，不得好死，子女还会受到诸如畸形、聋哑

或傻痴等疾病的惩罚。对于违禁通婚者，要杀羊祭寨神，来乞求消灾免难。②

（３）制约功能
神灵崇拜作为人类的一种古老信仰，几乎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中。

对超自然力的信仰也并没有因为人类在自然科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而消亡。如果

说，对冥冥之中这些 “神灵”的敬畏之心会给信徒们带来思想和行为上的约束

的话，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准

则的作用。这一功能能够得以实现，离不开两个层面：一是人们相信神灵最公

平、公正；二是神灵在裁决后，会善恶有报。

最明显的就是 “神判”。据 《福贡县志》载：“福贡设治前，解决民事纠纷，

没有成文的法律，一旦发生盗窃、通奸、杀魂、土地纠纷时，用协调劝告或罚款

等方式得不到解决的，就都依靠神的力量来解决，即称神判，除了 ‘沸水锅中捞

石’还有 ‘泼血酒’等形式。泼血酒，傈僳语称 ‘华适曲’。某家财物被盗，嫌

疑者又不承认或者不知谁盗走，双方发生纠纷而无法判定是非等情况下，一般都

用泼血酒的方式来解决。泼血酒的人首先向天地发誓，求万物神灵来惩罚作案或

作假的人，让其患痨病，遭凶死，让他的家族断子绝孙，诸如此类诵恐吓性的咒

语，念完后，取一碗酒或清水泼在被盗处。一般认为作案者或理亏一方就要遭咒

语所举之灾，男女老少一旦听说泼血酒，心中自然地就产生恐惧感。”③ 通过这

种恐惧感，人们对规范的遵守，对戒律的遵从，和对禁忌的规避，都会得到

强化。

吕静认为：“宗教信仰乃至敬畏的心情，属于人类精神心理的范畴，它是人

的本能的、恣意的、一时性的感性情绪，具有不定性和冲动性。单凭这种不定

的、冲动的心情，很难保证制约当事人的自由行动，实现盟誓的最终目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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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她看来，真正对盟誓人具有制约作用的是仪式。然而盟誓仪式的制约功

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心理基础必然是对神灵的敬畏和信仰，否则，再惊悚的仪式

也只是一场戏剧表演。

所以，生活中带有规范意义的场合，必然要有神灵在场的仪式，其制约力度

才能得以最大化。如麻栗坡的瑶族，“历史上长期保持着以万物有灵为主要内容

的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凡是与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物都被看做是有灵魂的，都

受到瑶族人民的崇敬和祭祀”①，在这样的信仰语境中，其度戒仪式在 “聘请师

父”“起坛”“动鼓”之后，就开始 “镇帅”和 “起斋”，“镇帅”即 “请五位

‘师父’，赵师、邓师、马师、关师、五雷降临坛前护坛”，镇守东、西、南、

北、中五方。“经过了 ‘动鼓’、 ‘镇帅’之后，诸位师公、道公在坛前动鼓起

斋。他们运用意念敬请三清、盘古、玉皇大帝、三元、张天师、雷神、老祖宗等

诸神降临”②。当他们确信诸神已经到位坐下之后，便请度戒弟子前来拜见。可

见，只有将神灵请来，才有后来的发誓等其他环节。有了神灵的 “在场”和监

督，语言才成为誓言，才有外在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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